
伊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5年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

序号
检查事项
名称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1

石油天然
气管道保
护工作检

查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特定施
工作业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第三十五条 进行下列施工作业，施工单位应当向管道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提出申请： （一）穿跨越管道的
施工作业； （二）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至五十米和本法第五十八条第一项所列管道附属设施周边一百米地域范围内，新建
、改建、扩建铁路、公路、河渠，架设电力线路，埋设地下电缆、光缆，设置安全接地体、避雷接地体； （三）在管道线路中心线
两侧各二百米和本法第五十八条第一项所列管道附属设施周边五百米地域范围内，进行爆破、地震法勘探或者工程挖掘、工程钻探、
采矿。 县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当组织施工单位与管道企业协商确定施工作业方案，并签订安全防护
协议；协商不成的，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应当组织进行安全评审，作出是否批准作业的决定。

2
对粮食质
量情况的
行政检查

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经营活动是否
具有相应的仓储设施条件,仓储设
施是否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与
技术规范要求；粮食经营者在粮食
销售出库时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并
出具检验报告等；粮食经营者是否
按规定建立或保存粮食质量安全档

案。

【部门规章】《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42号）
第十一条 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加工和销售等经营活动应当符合粮食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二）具
有与经营的粮食品种、数量相适应的仓储设施条件，仓储设施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与技术规范的要求。（四）具有必要的粮
食质量安全项目检验能力，具体要求由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报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公布。
第十四条 实行粮食收购入库质量安全检验制度。粮食经营者收购粮食，必须按照粮食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及有关规定，对相关
粮食质量安全项目进行检验，并应遵循下列规定：（三）不同生产年份的粮食不得混存。（四）鼓励对不同等级和品质的粮食单收、
单存。
第十六条 粮食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储粮药剂使用管理制度、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严格储粮药剂的使用和残渣处理，详细记录施药
情况。施用过化学药剂且药剂残效期大于15天的粮食，出库时必须检验药剂残留量。储存粮食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化学药剂或者
超量使用化学药剂。

3

对粮食流
通制度执
行情况的

检查

查阅有关资料、凭证；检查粮食数
量、质量和储存安全情况；检查粮
食仓储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有关标
准和技术规范；向有关单位和人员
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查封、扣押非
法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
全标准的粮食，用于违法经营或者
被污染的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
资料；查封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2021年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0号第三次修订）
第三十八条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食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
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进入粮食经营者经营场所，查阅有关资料、凭证；检查粮食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
情况；检查粮食仓储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查封、扣押非法收购或者不符
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粮食，用于违法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查封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场所。

4
对粮食仓
储设施的
行政检查

粮油仓储单位是否具备储存条件；
粮油仓储单位是否违反粮油出入库
、储存管理等规定；拆除、迁移粮
油仓储物流设施，非法侵占、损坏
粮油仓储物流设施或者擅自改变其

用途。

【部门规章】《粮油仓储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5号） 
第三条 粮油仓储单位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执行国家和地方粮食流通政策和粮食应急预案，贯彻国家和地方制
定的仓储管理制度和标准，接受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配合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
第五条 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粮油仓储监督管理工作，制定管理制度和标准，组织储粮安全检查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粮油仓储监督管理工作。 


